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

《关于 行 的 规定》的通知

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法院执行工作，加 上级法院对下级

法院执行工作管理，制定 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

执行 机制的 规定》。现印发 ，请认 遵照执

行。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6 年 6 月 22 日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吉高法〔201 〕 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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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 行 的 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法院执行工作，及时发现、 下级

法院在执行 职中 在的 执行、违法执行等问题， 进

解决“执行 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

律、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 ， 合我省法

院执行工作实 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 ，是指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

本规定明确的有关情形发 时， 见 行职责或 行职责

不到 的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，进行告 、指出问

题、责 的一 执行监督 。

第二条 执行 监督实行下管一级，即省高院 监

督中级法院，中级法院 监督所 法院；对 执行、

违法执行的监督，应在执行案件的立案、准备、实 及 案

各节 上监督。

第三条 有下 情形 一的，可进行

(一)通过执行案件 程信息管理 统发现各中级法院

超期执行案件超过已受理案件 的 5 、或 在有财

产可 执行案件 当理由超期不作为等其他严重 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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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问题的；

(二)通过外部各 监督、信 等发现 违法执

行等问题 出，产 不 的

(三)对最高法院、省高院有明确处理意见的监督、督办

案件， 当理由在规定期限 或者在合理期限 不予 实

或者 实不到 的；

(四)对省高院部 的重 执行工作、专项工作等不予

实或者 实情况 到要求的

五 对执行信 案件化解不 、 省进 信 案件

度平 化解 到 30 的；

(六)其他需要 的情形。

第四条 省高院执行局相关 处在 行执行监督、管理

职责中，认为 合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情形，有 要进行

的，经报执行局局 会 同意后，可先 拟 的中级

法院发出《 通知》，指出其 在的问题、提出 要

求及时限，并明确 不 实 予以 式 。

中级法院 到《 通知》后， 能 实 要求

合理解释的，经省高院相关院领导批准后， 中级法院相

关负责人 式发出《 通知》，启动 程序。

第五条 《 通知》一 以省高院执行局名 于

前七 工作日发出，告知 人关于 的事由、方式、

时 、 、参加人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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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工作由省高院执行局相关 处组 实 ，

要时可报请院领导参加。

可由省高院执行局 实 ， 要时可与省高院监

等其他部门共同实 请相关部门共同实 的，应提前

事项与其进行 通、会 。

第七条 具体程序如下

(一) 人 明 的事由和 的

(二) 人提出处理意见，明确 要求及时限

(三) 人对 实处理意见、 要求进行 态。

第八条 后应制作 纪要，主要 包括

事由、处理意见、 要求及时限等。

纪要报批准 的院领导同意后，以省高院执行局

名 印发 人。

第九条 省高院执行局监督、指导 人 实 提

出的处理意见和 要求，并 实情况 报批准 的院

领导。

对按期 实处理意见和 要求的，不再处理 对超期

实或者 实不到 的，可 以下方式处理

(一) 人所在中级法院党组通报

(二)在全省法院 统通报

(三)涉 违法违纪的， 省高院监 部门通报情况 ，

并提出对相关责 人员进行 查处理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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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在 会 合 理 标责 中予以相应的

分。

第十条 会 论关注事项进行的 ，可视情况对

外公布 情况及 ， 可 请媒体及相关公

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6 月 22 日起 行。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6年 6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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